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焦化汽车受煤、火车卸料间
干雾抑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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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本规格书适用于焦化汽车受煤、火车卸料间干雾抑尘装置系统。
2.本规格书提出了焦化汽车受煤、火车卸料间干雾抑尘装置的相关技术要求。上述装置的设计、设备供货、安装、调试等方面工作均由卖方完成。
3.本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卖方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对国家有关环保、安全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4.如果卖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卖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规格书的要求。如有异议，应在投标书中以“对规格书的意见和同规格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5.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卖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规格书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卖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买方进行沟通。
[bookmark: _Toc535052067]6.卖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卖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产品鉴定证书。
7.设备采用的技术不得涉及他人的专利，所有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卖方保证买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
8.卖方负责干雾抑尘装置的供货、安装、调试和验收。
二、概况
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焦化汽车受煤与火车卸料间相邻，物料为煤粉，本次治理的范围为汽车受煤、火车卸煤区域扬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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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受煤间：长12米×宽4米×高8米；火车受料间：长155米×宽9米×高12米。为环保达标改善现场环境，拟将汽车、火车受煤间进行半封闭并增加干雾抑尘装置，本规格书为干雾抑尘装置技术要求。
三、使用要求
1、设备名称：干雾抑尘装置。
2、数量：1套（汽车受煤间与火车受煤间合用）。
3、使用性质:间断工作。
4、物料种类：无烟煤粉。
四、买方提供的能源介质参数
1、水源：悬浮物≤50 mg/L，PH值6.5～9，总硬度≤450mg/L，压力：0.1～0.2MPa。
2、电源：380V。AC380V/50HZ的三相四线电源。
五、主要设备规格参数 
干雾抑尘装置主要由微米级干雾机、万向节总成、水气分配器、配电箱（柜）、螺杆式空压机、增压泵、水/气/电控连接管线及附件组成。 
	名称
	数量
	备注

	微米级干雾机
	1套
	采用模块化技术，全自动PLC控制

	万向节总成（喷嘴）
	不少于600个
	喷嘴材质：304不锈钢

	水气分配器
	不少于20套
	

	配电箱
	1套
	

	自动反冲洗过滤器
	 1套
	根据买方提供的水质配置

	螺杆式空气压缩机
	1台
	配置不低于110kW、0.8MPa/台

	储气罐
	1台
	螺杆机空压机配套5m³、1.6MPa

	加药装置
	1套
	满足使用要求

	抑尘药剂
	100kg
	调试用，无毒无害，无腐蚀、不粘结，对设备无损害

	增压泵
	1 台
	配置不低于Q=1m³/h、H=60m/台

	通风管道及辅材
	 1套
	满足整套系统正常运行

	阀门、仪表
	1批
	满足整套系统正常运行

	水气连接管线
	1批
	满足整套系统正常运行

	电缆及穿线管
	1批
	满足整套系统正常运行

	控制系统
	1套
	系统启、停及分段切换

	其他附属设施
	1套
	满足整套系统正常运行


[bookmark: _Toc388435484][bookmark: _Toc514938882][bookmark: _Toc307382981]卖方负责整套系统的完整性及使用性。本招标文件未涉及但又属于本系统正常运行必备的部分，由卖方无条件、无偿补齐，且不发生任何费用。
六、技术要求
1、卖方需到买方现场考察实际运行情况，根据买方现场情况合理布置设备，对买方干雾抑尘提出合理有效的总体布置方案。
2、干雾机壳体采用304不锈钢材质，箱体板厚不低于3mm，防护等级为IP55。设备内部所有管线，都采用304不锈钢材料或合金铜材料。操作方式为自动（连锁）和手动两种模式，面板上配触摸屏。不接受一体机(即将主机与空压机放在同一壳体里)。微米级干雾抑尘系统具有吹扫排水防冻功能。喷雾时间及管道吹扫时间可设置。具备工作状态信号远传功能。
3、干雾抑尘装置开启与落料区域进行连锁工作，在自动操作模式时，可自动接收远程触发信号启动或停止喷雾；干雾抑尘装置都应具备向远方反馈系统内部各种报警及运行信号的功能，应包括开机、关机、气压低、水压低、干雾抑尘装置自动/手动运行状态指示等信号。
4、采用螺杆式空压机，进口知名品牌，箱式结构，具有高效节能、运行安全可靠、耐用、噪音低、结构紧凑、技术参数调节方便等特点；采用微电脑控制、液晶显示。空气压缩机系统带有空气滤清器阻塞、油过滤器阻塞、油分离器阻塞、温度过高、电流过载等状态报警信号，所有信号可通过人机界面显示。
5、整套喷嘴为耐腐蚀不锈钢材质，要求为棒材加工件，并提供水雾颗粒10微米以下的检测报告。
6、水气管路采用304不锈钢管材，系统中采用的钢管材及管件、阀门应选用大厂优质产品，质量符合相关国标要求。管道支架热浸锌处理。
7、买方不接受带有试制性质的部件，严禁采用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
8、配电箱不锈钢304壳体，箱体板厚不低于2mm，防护等级IP55。
9、水气分配器为304不锈钢壳体。
10、自动反冲洗过滤器壳体、过滤滤芯、滤框、滤网等均为不锈钢材质，满足买方提供的水质要求。具备自动反洗功能。
11、水气分配器具备水、气的二次调节功能，可通过PLC控制实现启、停功能。
12、干雾抑尘装置运行后，不造成物料冬季冻结、皮带打滑、跑偏、可正常输送。
13、所有控制电缆均采用铜芯电缆，电缆敷设设计中应充分考虑控制电缆的抗干扰。
14、系统中元器件PLC、接线端子、低压配电、中间继电器、等采用国际一线品牌；
15、干雾装置控制方式：手动/自动。作业区自动运行，非作业区不运行。要求火车受煤间喷嘴分段控制单段长度20米。同时运行作业区长度：汽车受煤间8米+火车卸料间20米*2（两台卸煤机同时作业）。
七、考核方案
考核内容：
1、粉尘浓度检测执行GBZ/T 192.6-2018《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
2、设备投运后，风速小于等于2 m/s时，落料点半径3米内粉尘浓度小于10mg/Nm3。 
八、买方与卖方负责范围
1、买方负责范围
★ 负责整套干雾抑尘装置土建设计、施工。
★ 负责将干雾抑尘装置需要的能源介质接至主机附近1米处。
★ 负责将干雾抑尘装置需要的电源外线接至主机配套的电控箱进线口位置。
★ 负责干雾抑尘系统布置场地的提供。
★ 负责按照卖方要求对现有需改造的设备、设施的改造。
2、卖方负责范围
★ 负责整套干雾抑尘装置设计（不含土建）、供货、安装、调试、验收。
★ 负责现有需改造设备、设施的改造方案的提供及设计。
★ 负责提供给买方整个装置的土建荷载条件、能源介质外线条件、电源外线条件。
★ 负责干雾抑尘装置系统所需的设备运行信号、料流信号和信号电缆提供至干雾抑尘装置电控系统入口。（需卖方投标前到现场确定自动控制方案。）
★ 负责整个系统的调试、试车试车和验收考核过程中消耗或损坏的备品备件、工具。
★负责对所供货设备提供完整的、详细的技术资料，并对所提交技术资料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负全责。
★ 除买方负责范围以外的其他附属设施均由卖方负责。
9、 对卖方的其他要求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且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法人或分公司负责人资格，且具有履行合同和履行民事责任的能力，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2. 卖方需提供近两年来相关工况下干雾抑尘装置成功投运的业绩证明文件。
3. 卖方需为设备制造厂家，并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三大体系认证。需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4. 具备承担本项目的资金及资信能力。
5. 卖方能够按国家规定和买方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6. 卖方中标后，不允许进行转包。
7. 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联合体允许最多2家单位联合组成，并满足上述的资格要求,联合体各成员均要为独立法人资格。
8. 卖方中标人进场施工前需缴纳安全保障金及施工履约保证金60万元整（长期合作单位，需出具卖方已经办理过的证明材料），通过基本账户现汇办理，待卖方承建的所有工程竣工后由卖方提出申请，工程部核实后保证金无息退还给方。
9. [bookmark: _GoBack]建设工期：投标文件需注明总工期。
10.  报价形式：设备与安装分开报价。
11. 建安合同付款
卖方每月20日前向买方代表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买方代表收到报告后5日内审核完毕。
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发包人次月按审定的上月进度的70%支付承包人工程款，付款前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7%，留3%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卖方应于买方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结算审核后卖方及时向买方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12、建安合同考核
本工程的节点工期，另行确定后，作为合同的考核工期。因卖方原因，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卖方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壹仟圆整（￥：1000元整）；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卖方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贰仟圆整（￥：2000元整）。因卖方原因，工期延误7天以上或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买方有权终止合同，另行选择施工队伍。
若卖方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买方支付违约金，同时卖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13、其他要求
（1）本项目建安工程合同最终结算发票是9%增值税专用发票。
（2）施工期间卖方的项目经理在现场时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星期，工作期间离开现场须经买方代表书面同意。如发现缺岗1天，卖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3）买方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之外部分卖方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建安合同总价的7‰扣除。
（4）要求投标时提供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 技术方案详述；
· 流程图、平立面工艺布置图及其他附图；
· 主要设备配置、参数、供货厂家；
· 设计技术资料及交付进度；
· 施工技术方案、施工工期；
· 资质及相关业绩。
十、附图
图中干雾布置方案为参考方案，卖方满足买方技术要求条件下可提供更优方案。
[image: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feiq\RichOle\493068409.b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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